
1、什么是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

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

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2、司法鉴定有哪几种类别？
常见的司法鉴定类别包括法医类鉴定（含法医病理

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和法医毒物鉴定）、物证类鉴定（含文书鉴定、痕迹鉴

定和微量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含对录音带、录像带、

磁盘、光盘、图片等载体上记录的声音、图像信息的真

实性、完整性及其所反映的情况过程进行的鉴定和对记

录的声音、图像中的语言、人体、物体作出种类或者同

一认定，及电子数据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除上

述“四大类”鉴定以外，还有农业司法鉴定、建筑工程

质量鉴定、司法会计鉴定、房屋安全鉴定等其他类别。

能够做司法鉴定的机构，可以到司法部网站或当地司法

厅（局）网站查询。

3、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司法鉴定？
在刑事案件中，办案机关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

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

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可以就查明

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未申请

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

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

4、怎么选择司法鉴定机构？
选择鉴定机构有两种方式：一、双方当事人（原被告）

共同指定。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

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 ; 二、随机摇号，双方经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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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未达成一致，或者表示由法院确定选

择鉴定机构的，则通过法院摇号随机确定。

5、做司法鉴定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司法鉴定的种类有多种，不同种类的司法鉴定所需

的材料的要求也不一样。鉴定需提供的材料通常为：委

托书、身份证、鉴定所需的样本和检材等。下面以法医

临床司法鉴定为例列明做司法鉴定所需提供的材料目录：

(1) 鉴定委托书：载明鉴定机构名称，清楚扼要说

明委托事项（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职工工伤、有

关期限、伤病关系等），简单阐述案情，被鉴定人和 / 或

其代理人的联系方式等。

(2) 案情：若为交通事故，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书和伤残鉴定委托书（公安机关或法院委托）；如无责

任认定书，则说明事故经过、被告及有无商业保险等情

况；其他案件，应说明办案部门查明的案情。

(3) 被鉴定人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明文件须带有

被鉴定人的照片，复印件亦可，用以校对是否为被鉴定

人本人，防止冒名顶替，如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

社保卡等，如为未成年人，则提供户籍材料复印件。

(4) 病历及辅助检查材料：病历包括伤后所有的门

诊病历、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等；辅助检查

材料包括影像学片（X 片、MRI 片、CT 片等）及检查报告、

必要的实验室检查报告（如肌电图、脑电图、视听觉电

生理等）。

(5) 重新鉴定的，应该在委托书中注明，并提供原

鉴定意见书；公安机关鉴定机构已作损伤程度鉴定的，

应提供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原件或复印件。

(6) 需该机构司法鉴定人员回避的，予以注明。

(7) 应注明委托鉴定材料的名称、数量。

6、人体受伤后多久才可以进行鉴定？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应在原发性损伤

及其与之确有关联的并发症治疗终结或者临床治疗效果

稳定后进行鉴定。”

在鉴定实务中，一般来说，颅脑外伤为伤后六个月； 

眼外伤为伤后六个月，但眼球摘除者除外；听力损伤为

伤后六个月；瘢痕为伤后六个月；骨折保守治疗为伤后

六个月，内固定手术者，待内固定取出后；神经肌腱损

伤的为伤后六个月。 

7、 进行司法鉴定需要多长时间？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自司法鉴定委托书生效之日起三

十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

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技术问题或者鉴定

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

的时限可以延长，延长时限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

鉴定时限延长的，应当及时告知委托人。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鉴定时限另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

在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料所需的时

间，不计入鉴定时限。

8、  什么情况下司法鉴定机构可以终止司法
鉴定？

（一）发现有《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

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包括：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

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鉴定用途不合

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鉴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鉴定执业

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规范的；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

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委托人就同一鉴定事项同时委

托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其他不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二）鉴定材料发生耗损，委托人不能补充提供的；

（三）委托人拒不履行司法鉴定委托书规定的义务、

被鉴定人拒不配合或者鉴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致使鉴

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四）委托人主动撤销鉴定委托，或者委托人、诉

讼当事人拒绝支付鉴定费用的；

（五）因不可抗力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六）其他需要终止鉴定的情形。

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书面通知委托人，

说明理由并退还鉴定材料。

9、 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补充司法鉴定？
（一）原委托鉴定事项有遗漏的；

（二）委托人就原委托鉴定事项提供新的鉴定材料的；

（三）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

补充鉴定是原委托鉴定的组成部分，应当由原司法

鉴定人进行。

10、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重新鉴定？
（一）原司法鉴定人不具有从事委托鉴定事项执业

资格的；

（二）原司法鉴定机构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组织鉴

定的；

（三）原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没有回避的；

（四）办案机关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司法

鉴定机构进行；因特殊原因，委托人也可以委托原司法

鉴定机构进行，但原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指定原司法鉴定

人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人进行。

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应当

不低于原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的司法鉴定人中

应当至少有一名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11、司法鉴定做完后，司法鉴定意见应该给谁？
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

专用章，一式四份，三份交委托人收执，一份由司法鉴

定机构存档。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或者与委

托人约定的方式，向委托人发送司法鉴定意见书。

12、司法鉴定如何收费？
司法鉴定收费标准由江苏省司法厅和江苏省物价局

根据有利于司法鉴定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

力的原则共同制定并发布，具体标准可查询相关文件，

也可以向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出具收费项目明细，司法鉴

定机构应当予以出具并开具发票。

13、对司法鉴定意见不理解或不满意应该
怎么办？

对司法鉴定意见有不明之处时，可以向鉴定机构提

出询问，由司法鉴定机构给予解释和说明；可以向法院

提出要求司法鉴定人出庭质询；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

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

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14、司法鉴定意见出具后发现错漏怎么办？
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后，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补正：

（一）图像、谱图、表格不清晰的；

（二）签名、盖章或者编号不符合制作要求的；

（三）文字表达有瑕疵或者错别字，但不影响司法

鉴定意见的。

补正应当在原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进行，由至少一名

司法鉴定人在补正处签名。必要时，可以出具补正书。

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补正，不得改变司法鉴定意

见的原意。

15、什么情况下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
司法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诉讼当事人、鉴定

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

公正进行鉴定的，应当回避。

司法鉴定人曾经参加过同一鉴定事项鉴定的，或者

曾经作为专家提供过咨询意见的，或者曾被聘请为有专

门知识的人参与过同一鉴定事项法庭质证的，应当回避。

司法鉴定人自行提出回避的，由其所属的司法鉴定

机构决定；委托人要求司法鉴定人回避的，应当向该司法

鉴定人所属的司法鉴定机构提出，由司法鉴定机构决定。

委托人对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人是否回避

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撤销鉴定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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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司法鉴定人不具有从事委托鉴定事项执业

资格的；

（二）原司法鉴定机构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组织鉴

定的；

（三）原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没有回避的；

（四）办案机关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司法

鉴定机构进行；因特殊原因，委托人也可以委托原司法

鉴定机构进行，但原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指定原司法鉴定

人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人进行。

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应当

不低于原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的司法鉴定人中

应当至少有一名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11、司法鉴定做完后，司法鉴定意见应该给谁？
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

专用章，一式四份，三份交委托人收执，一份由司法鉴

定机构存档。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或者与委

托人约定的方式，向委托人发送司法鉴定意见书。

12、司法鉴定如何收费？
司法鉴定收费标准由江苏省司法厅和江苏省物价局

根据有利于司法鉴定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

力的原则共同制定并发布，具体标准可查询相关文件，

也可以向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出具收费项目明细，司法鉴

定机构应当予以出具并开具发票。

13、对司法鉴定意见不理解或不满意应该
怎么办？

对司法鉴定意见有不明之处时，可以向鉴定机构提

出询问，由司法鉴定机构给予解释和说明；可以向法院

提出要求司法鉴定人出庭质询；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

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

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14、司法鉴定意见出具后发现错漏怎么办？
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后，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补正：

（一）图像、谱图、表格不清晰的；

（二）签名、盖章或者编号不符合制作要求的；

（三）文字表达有瑕疵或者错别字，但不影响司法

鉴定意见的。

补正应当在原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进行，由至少一名

司法鉴定人在补正处签名。必要时，可以出具补正书。

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补正，不得改变司法鉴定意

见的原意。

15、什么情况下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
司法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诉讼当事人、鉴定

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

公正进行鉴定的，应当回避。

司法鉴定人曾经参加过同一鉴定事项鉴定的，或者

曾经作为专家提供过咨询意见的，或者曾被聘请为有专

门知识的人参与过同一鉴定事项法庭质证的，应当回避。

司法鉴定人自行提出回避的，由其所属的司法鉴定

机构决定；委托人要求司法鉴定人回避的，应当向该司法

鉴定人所属的司法鉴定机构提出，由司法鉴定机构决定。

委托人对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人是否回避

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撤销鉴定委托。


